
济宁学院文件 
 

 

 

  济院政字〔2010〕58 号 

 

济宁学院 

关于开展资产清理清查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全面准确掌握我校资产状况，摸清学校家底，进一步

理顺关系，加强资产管理，保障资产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

促进资产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按照《济宁市行政事业资

产管理信息系统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经学校党委研究决

定，对我校资产进行全面清理清查。为确保资产清理清查工

作顺利进行、结果准确详实，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清理清查的原则 

此次清理清查工作按照“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

责、责任到人”的原则进行。由学校下发关于进行资产清理

清查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清查任务和实施办法，确保清

理清查工作领导落实、人员落实、工作落实、责任落实。 

二、清理清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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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查清我校拥有的国有资产数量、价值及完好情况，

掌握资产分布状况；建立全校资产管理数据库，加强国有资

产管理信息化建设；办理土地、房屋建筑物等固定资产登记

手续；完善资产购置、登记、转移、报废、处置等监督管理

制度，提高学校国有资产的管理水平。 

（一）全面摸清家底。对资产情况进行全面清理清查，

真实、完整地反映学校的资产和财务状况，为加强学校国有

资产的监督管理奠定基础。 

（二）建立监管系统。通过资产清查，为学校国有资产

管理信息数据库提供初始信息，在此基础上，建立全校国有

资产动态监管系统，实施动态管理，为加强资产管理提供信

息支撑。 

（三）实现两个结合。建立起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资

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为学校今后编制年度

预算、加强资产收益管理创造条件。 

（四）完善管理制度。对于资产清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学校财务和资产管理等职能部门要在全面总结、认真分析的

基础上，提出相应整改措施和实施计划，建立健全资产和财

务管理制度，避免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三、清理清查的基准日、范围 

（一）清理清查基准日 

本次清理清查的基准日为 2010 年 5 月 31 日，基准日以

前的所有资产均为清查的对象。 

（二）清理清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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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管理基本情况清查：包括各部门资产管理领导机

制、日常档案、专（兼）职管理人员、固定资产帐、物是否

一一对应、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现使用状况、大型精密贵重仪

器设备使用及维修记录以及对外服务情况。 

2.固定资产清查：所有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一般设备、

办公家具、图书资料、土地、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等。具体

范围分十五大类：房屋及建筑物、土地及植物、仪器仪表、

机电设备、电子设备、文体设备、标本模型、陈列品、图书、

工具量具和器皿、家具、行政办公设备、被服装具。 

3.各级各类资产、财务账目（含动产和不动产）的清理

清查。 

四、清理清查的任务分解 

办公室和资产管理处负责此次清查工作的协调和日常

事务工作。责任人：李  岩、张永强。 

财务处负责财务统计清理，与资产管理处资产账目进行

核对。责任人：刘广军。 

资产管理处负责资产清理清查汇总，与财务处资产账目

进行核对，对全校土地、房屋、建筑物等进行清理清查登记。

责任人:张永强。 

组织人事处负责提供全校机构设置及各单位人员编制

情况。负责人：李刘成。 

图书馆负责全校图书资料（包括用公款购置及外单位赠

送的保存在个人手中的图书及影音资料）清理清查工作。责

任人：邵明哲。  

后勤处负责全校水电暖设备及其管网、学生餐厅餐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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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设施、校园及生活区植物的清理清查工作。责任人：张建

华。 

基建处负责学校在建或停缓建项目的清理清查。责任

人：杜宗喜。  

学生工作处负责学生公寓的清理清查（包括学生宿舍、

办公用房、其他用房及设备设施等）。负责人：肖静。 

安全保卫处负责全校监控网络及消防设备设施的清理

清查工作。责任人：赵建胜。 

信息管理中心负责全校校园网络及相关设施的清理清

查。责任人：苏宁 

其它各系、部、处负责本单位占用或管理的国有资产的

清理清查。 

以上统计包括曲阜、济宁两校区及生活区。 

五、具体步骤和措施 

本次资产清查时间从 2010 年 6 月 23 日—2010 年 11 月

30 日，共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10 年 2 月 26 日－ 2010 年 6

月 23 日） 

1.成立学校资产清理清查工作机构，明确工作职责。 

2.学习研究资产清理清查工作的文件、报表、软件操作

等。 

3.拟订学校资产清理清查工作通知、工作方案及组织实

施方案。  

4.召开全校资产清理清查工作动员大会和部门动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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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第二阶段：部门自查阶段（2010 年 6 月 23 日—2010 年

7 月 20 日） 

根据资产清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的表格要求，各部门

对本部门的资产进行认真清点、核实，登记。自查要覆盖到

单位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科室，不走过场，不留死角，确

保自查面达到 100%。对自查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必须自觉

纠正。同时，写出资产清查结果的书面报告，并于 2010 年 7

月 15 日前将签字盖章的纸质表格及各类电子表格报送学校

资产清理清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单位对不合格的各类报表

必须在 5日内进行整改，整改后重新报送清理清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 

本单位详细的固定资产清单要在本单位范围内予以公

示，接受监督。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对有账无物、有物无账的资产要填写登记表并附情况

说明。 

2.对不在帐、外单位赠送或调拨的固定资产，也要列入

清查范围。 

3.对需要报废、报损的固定资产，要严格履行手续，由

使用部门提出申请，填写“报废固定资产申请表”，部门领

导签字后报资产管理处，上报院长审批后，由资产管理处依

据市财政部门的规定进行处理。 

4.资产清理清查后，各部门要制定本部门的资产管理责

任制度，切实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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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部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反映存在问题，

不得瞒报虚报。资产清理清查要层层落实，责任到人，填写

信息要详细准确、全面完整。 

第三阶段：检查验收阶段（2010 年 8 月 20 日— 2010

年 10 月 20 日） 

1.学校资产清理清查检查验收组根据领导小组办公室

提供的资产账目对各部门账、物逐一清查核实，对准备调拨

和报废的资产登记情况逐一审核，所有登记的资产要账物相

符，无实物要写出说明。对检查验收中存在的问题要认真记

录，查明原因，并及时将信息反馈所在部门。检查验收合格

的予以通过；不合格的，限三日内整改，并重新核查验收。 

2.清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人员对合格数据进行汇总、

分类，对所有资产进行编号。 

3.学校统一制作条形码，各部门按学校要求粘贴条形

码。 

4.检查验收组对各部门资产条形码粘贴情况进行验收。

检查验收合格的予以通过；不合格的，限三日内整改，并重

新核查验收。 

第四阶段：总结整改阶段（2010 年 10 月 20 日—2010

年 11 月 20 日） 

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对本单位国有资产清理清查工作

进行全面总结，写出总结报告，对存在的问题，找出原因，

制定整改措施。各检查验收组对检查验收情况进行全面汇总

及信息统计，并将清理清查结果上报学校资产清理清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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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将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清查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进行审计，为整个资产清查出具清产核资报告。领导小组

办公室将根据学校要求将结果报市财政局。 

领导小组对清理清查工作进行总结，对表现突出的集体

和个人进行表彰；对检查验收不合格的部门及直接责任人、

部门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并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对清理

清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决策，并责成有关部门进行

整改落实。 

六、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学校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资产清理清查工作领导

小组，领导并全面组织开展清产核资工作。其成员单位包括

学校纪委、学校办公室、资产管理处、财务处、组织人事部、

学生工作部、图书馆、后勤管理处、基建处等。国有资产清

理清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工作组、监督审计组、检

查验收组。 

办公室设在资产管理处（办公楼 A201 室），负责制定学

校资产清理清查工作方案并组织具体实施；组织检查和督促

各部门全面完成学校布置的资产清查任务；审查、汇总学校

资产清理清查情况，并撰写资产清查专项报告；会同财务处

依据清查结果及时做出账目调整；对资产清查工作中形成的

各种资料进行归档。 

工作组负责清理清查的具体工作和贯彻执行学校领导

小组对资产清理清查工作的指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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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审计组负责对整个清理清查工作的全程监督和审

计。 

检查验收组负责对全校各单位清理清查结果进行检查

验收，撰写检查验收报告，并向学校清理清查领导小组汇报。 

各单位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分管负责人为副组长

的清理清查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本单位资产的清查工作，积

极配合学校资产清理清查工作组开展工作。人员少的行政部

门可以不成立工作小组，但部门负责人必须作为第一责任

人，全面负责本部门的清理清查工作。 

纪委、审计处负责全过程的监督和审核。 

 

附件：1.济宁学院资产清理清查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2.济宁学院资产清理清查任务细化表 

3.济宁学院关于开展资产清理清查工作的纪律

规定 

4.保证书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主题词：固定资产管理  清产核资  实施意见 

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0 年 6 月 22 日印发 

                                    （共印 6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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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济宁学院资产清理清查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应进  罗家英 

副组长：谢安庆  王庆成  刘德胜  朱松涛  张生贤 

成  员：李  岩  李刘成  胡国柱  杜宗喜  肖  静   

刘广军  张永强  张建华  邵明哲 

国有资产清理清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工作组、

监督审计组、检查验收组。 

办公室  

主  任：张永强   

副主任：许  杰 

成  员：王  斌  徐俊凯  马新蕾  颜  健  邱丽红 

翟  鹏  石秦峰  刘敬龙  于  峰  矫志华   

郭金钟  韩更生 

工作组 

组  长：刘德胜 

成  员：李  岩  胡国柱  李刘成  朱宁波  肖  静  

王鲁克  李传银  王旭英  张建华  刘广军  

赵建胜  张永强  王东艳  杜宗喜  陈  丽  

李凡路  王钦鸿  齐慧丽  王传武  吕道利   

李  群  褚  滨  胥国红  庞新琴  程  杰   

史仍洲  孙  文  张新祥  宋亚军  肖爱树   

李伯芳  周若文  邵明哲  王洪生  苏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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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审计组  

组  长：胡国柱 

副组长：陈  强 

成  员：王  斌  张  伟 

检查验收组 

第一小组组长：胡国柱      成  员：卫建勋  张  伟 

第二小组组长：陈彦华      成  员：许  杰  韩更生 

第三小组组长：杨  杰      成  员：陈  强  郭金钟 

第四小组组长：孙  文      成  员：樊海涛  刘敬龙 

第五小组组长：陈传祥      成  员：刘  欣  王  斌 

第六小组组长：杜宗喜      成  员：吕祥华  于  峰 

第七小组组长：朱宁波      成  员：夏可树  矫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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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济宁学院资产清理清查任务细化表 

单位名称 清理清查任务 责任人 

办公室 

清理清查工作的协调和日常事务工作；全院各类车辆情况的统计登记；院级领导办公

家具及设备清理登记；本单位各类固定资产的清查登记；办公用房情况统计。 
李岩 

财务处 

财务统计清理，与资产管理处固定资产账目进行核对；本单位各类固定资产的清查登

记；办公用房情况统计。 
刘广军 

资产管理处 

清理清查工作的协调和日常事务工作；固定资产清理清查汇总，与财务处固定资产账

目进行核对；对全院土地、房屋、建筑物等进行清理清查；本单位各类固定资产的清

查登记；办公用房情况统计。 

张永强 

纪委（审计处） 负责全过程的监督和审核；本单位各类固定资产的清查登记；办公用房情况统计。 胡国柱 

组织人事处 
提供全院机构设置及各单位人员编制情况；本单位各类固定资产的清查登记；办公用

房情况统计。 
李刘成 

后勤管理处 
全院水电暖设备及其管网、学院学生餐厅餐饮设备设施、校园及生活区植物的清理清

查工作；本单位各类固定资产的清查登记；办公用房情况统计。 
张建华 



 

 

单位名称 清理清查任务 责任人 

基建处 

在建或停缓建项目的清理清查（包括完工未交付使用、交付使用未验收入账等工程项

目，提供资金来源、总额、实际支出、实际完工进度等）；已办理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

的基建项目的决算资料；本单位各类固定资产的清查登记；办公用房情况统计。 

杜宗喜 

学工处 

学生公寓的清理清查（包括学生宿舍、办公用房、其他用房及设备设施等）；本单位各

类固定资产的清查登记；办公用房情况统计。 
肖静 

保卫处 
全院监控网络及消防设备设施的清理清查工作；本单位各类固定资产的清查登记；办

公用房情况统计。 
赵建胜 

图书馆 
全院图书资料（包括用公款购置及外单位赠送的保存在个人手中的图书及影音资料）

清理清查工作；本单位各类固定资产的清查登记；图书馆用房分布情况统计。 
邵明哲 

信息管理中心 
全院校院网络及相关设施的清理清查；本单位各类固定资产的清查登记；办公用房情

况统计。 
苏宁 

团委 
大学生活动中心内各类固定资产的清查；各学生团体组织所用固定资产清查及用房登

记；本单位各类固定资产的清查登记；办公用房情况统计。 
李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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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清理清查任务 责任人 

教务处 
全院教学用房及闲置教学用房的清理统计；本单位各类固定资产的清查登记；办公用

房情况统计。 
李传银 

其它行政及教

学辅助单位 

本单位各类固定资产的清查登记；办公用房情况统计。 单位主要 

负责人 

各教学单位 
本单位各类教学设备设施的清理清查；各类科研及实验教学设施、设备、仪器等的清

理清查；教学、实验、科研及办公用房情况统计；其它各类固定资产的清理清查。 

单位主要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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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济宁学院 

关于开展资产清理清查工作的纪律规定 

 

学校决定从 2010 年 6月 23 日起开展全校固定资产清理

清查工作。清理清查工作是真实反映单位占有和使用国有资

产的情况及财务状况，完善单位资产的基础管理工作，是科

学评价和规范考核资产经营使用绩效的重要依据，也是促进

学校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措施。为保证清理清查工作按时、

按质量完成，现就开展工作纪律规定如下： 

一、各单位、部门领导干部应当充分认识清理清查工作

的重要意义，加强对清理清查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责任；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清理清查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财务

会计制度的规定，加强监督检查，对清理清查工作结果的审

核和资产损失的认定，严格把关，依法办事，严肃工作纪律。 

二、各单位、部门进行清理清查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

则，做到全面彻底、不重不漏、帐实相符。通过清查核实，

找出经营管理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以便完善制度、加强管

理、堵塞漏洞。在清理清查工作中应如实反映存在问题，并

及时申报，不得瞒报虚报。 

三、各单位、部门在清理清查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程序、

工作质量不符合规定要求的，由清理清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 14 -



室责令其按规定重新开展清理清查。 

四、各单位、部门在清理清查中蓄意瞒报情况，或者弄

虚作假、提供虚假资料的，由清理清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责令改正，并依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提请有关部门

对相关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五、各单位、部门负责人和有关工作人员在清理清查工

作中，采取隐瞒不报、低价变卖、虚报损失等手段侵吞、转

移国有资产的，由清理清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责令其改

正，并依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提请有关部门给予纪

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六、资产管理人员在对单位清理清查工作结果进行审核

过程中营私舞弊，造成重大工作过失的，由清理清查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提请有关部门依照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全校教职员工切实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以主人

翁的态度，正确对待、积极配合这次请产核资工作。同时，

为强化群众监督，学校实行举报制度，设立举报箱和电子信

箱。 

 

 

  

 

 - 15 -



 - 16 -

附件 4： 

保 证 书 

 

学校资产清理清查领导小组： 

    我保证：                    （单位）已按学校通知

要求安排专人对本单位的资产（包括外单位捐赠和自筹资金

购置的资产等）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理登记。经核实，我单

位的资产已按要求全部登记在了自查表上。除此之外，再无

其它资产。 

    我单位如在自查阶段隐瞒不报、弄虚作假，作为单位主

要负责人（包括主持工作的副职），愿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

后果和法律责任。 

 

 

 

    保证单位（盖章）：                 保证人（签字） 

 

 

                                  年   月   日 

 

（自查完成后，将此表交学校资产清理清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 

 

 

 


